[bookmark: _GoBack]

房屋安全鉴定服务合同书





	

发包方（甲方）：广州市海珠区河涌管理所
承包方（乙方）：

	工程名称：海珠区住宅类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工程



	

	合同编号：






签订时间：


(甲方)：广州市海珠区河涌管理所
(乙方)（全称）： 
甲方委托乙方对工程房屋安全鉴定，作好证据保存，以便日后明确房屋的损害责任，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经协商达成如下条款。
一、建筑物所在地址：广州市海珠区
二、结构规模：施工周边房屋总鉴定面积暂定为__157495___平方米，其中______框架_______平方米，砖混_______平方米等。鉴定房屋数量以现场测定为准,结算时以业主批准方案中（含施工后第二次鉴定）的实际鉴定建筑面积为准。 
三、主要目的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和规程，从建筑物变形和结构构件裂缝、损伤及缺陷的角度，对海珠区工程周边房屋在施工前及施工后的建筑物结构现状进行房屋安全鉴定，作好证据保存，以便日后明确房屋的损害责任，减少因施工导致的纠纷，并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并出具准确有效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以明确该工程实施方案是否将对周边建筑物安全造成影响，在施工过程中是否对沿线建筑物存在扰动，以及保护加固房屋措施的建议，为委托方妥善处理及保护沿线建筑提供准确、科学、客观的技术信息参考依据，为工程项目房屋安全鉴定顺利施工提供科学依据。
四、主要工作内容
1、检测鉴定项目
（1）房屋的地基基础的基本情况（不均匀沉降、内外地台损坏等）；
（2）房屋的承重结构的基本情况（承载能力、构造与连接、裂缝和变形等）；
（3）房屋的围护结构的基本情况；
（4）房屋的垂直度的基本情况；
（5）房屋现状的基本情况（门窗、地面、墙身）；
（6）房屋鉴定的鉴定意见和处理意见；
（7）法律、规范、规定的相关内容。
2、检测鉴定内容
（1）房屋资料调查
（2）现场勘查内容
①房屋现在使用状况；
②房屋结构形式及其主要材料；
③检查构件及其连接情况；
④砖墙砌体及饰面检查；
⑤门、窗和水电等设施检查。
（3）房屋变形检测（倾斜测量）
（4）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针对性检查
①检查构件表面的裂缝及不同构件类型之间的裂缝，包括其长度、宽度、深度、形状、条数，必要时绘出裂缝分布图；针对部分裂缝采用裂缝测宽仪（ZBL-F101）进行裂缝宽度进行测量，并抽样钢筋探测仪对其周边配筋情况及保护层厚度进行检测，初步判断裂缝的性质；
②裂缝记录时要按位置、走向、裂缝形式、宽度、长度的顺序进行记录，并选取典型裂缝进行刻画、监测，用照相机拍摄记录异常现象；
③房屋平面布置、垂直布置及构件截面尺寸检查。
④出具鉴定结论及提出处理建议。
⑤法律、规范、规定的相关内容。
五、进度安排
在收到甲方通知后_3_天内派员对周边房屋进行摸查并对房屋进行鉴定，每批次需在 7个工作日内提交房屋安全鉴定成果给业主。如未能按时提交报告，从通知之日起，每逾期1天扣罚合同价的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逾期7天及以上，则直接解除工作合同，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六、费用及付款方式
1、鉴定费
（一）按综合单价包干，按实结算。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综合单价__元/平方米，施工前、后两次鉴定面积不重复计算，综合单价包干不作任何调整；
（二）如果实际鉴定建筑面积与上款面积不符，则以实际鉴定建筑面积为准，并调整安全鉴定费用。建筑面积按实际委托单个建筑物的鉴定面积按实结算（以房屋产权证上建筑面积为准，没有产权证时以甲、乙双方实际量度确认的建筑面积为准）。
（三）鉴定费用总金额（暂定）¥：_______元
（大写）: ______（人民币）
2、付款方式
鉴定费用支付程序和时限：采用分期付款方法，具体为： 
（1）乙方在完成合同内容的_50_％，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_20_％
（2）提交合同范围内所有的施工前、后独立结构房屋安全鉴定成果报告，并通过业主验收确认，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的费用按其总鉴定费的_65_%支付； 
（3）余款在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结算审定后的一个月后，一次性支付；
（4）本合同项目的结算造价以海珠区财政部门审核后的结算价作为本合同项目的最终结算造价。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1号《广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纳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结果应当作为该政府投资项目价款结算的依据。本合同如结算价超过合同价或批复概算超过合同价，则按合同价结算；如结算价少于合同价或批复概算低于合同价，则按实结算。
（5）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甲方应在前款规定付款时间内向财政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甲方将付款资料送至财政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的，则视为甲方已经按合同支付。因财政部门等第三方原因导致乙方不能收到款项的，甲方不构成违约。
本合同须缴纳的增值税按国家最新规定执行。
七、甲方责任
1. 按本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鉴定费。
2. 向乙方提交以下资料（可提交的在括号内打“√”，不可提供打“×”）：
（1）原房屋结构设计施工图或竣工图（  ）；
（2）房屋设计资料（  ）；
（3）地质勘察资料（  ）；
（4）施工技术档案（  ）；
（5）房屋目前使用用途证明（  ）；
3.乙方因检测鉴定需要要求甲方提供的其他技术资料：
（1）：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
4.应于___年___月___日提供上述资料，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5.联系当地有关单位，协助乙方上门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和协助乙方进场进行房屋检测鉴定；
6.协助乙方做好现场检测的安全工作；
7._______________
八、乙方责任
1. 以国家、地方的有关技术规范和要求，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第三款规定的技术服务。
2. 自备检测与鉴定必须的设备仪器。
3. 以独立结构为单位向甲方提交符合国家规范的鉴定报告____份，此外提供鉴定成果和书面鉴定建议，以满足甲方办理报批和相关手续需要。
4. 对鉴定报告中的测量数据及鉴定结果负责。
5. 配合甲方处理房屋安全鉴定的相关事宜和做好政府规定的检查工作。
九、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编第八章违约责任相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鉴定人员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鉴定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受损失部分的鉴定费，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按照责任比例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由于鉴定人失职造成建设单位的工程损失达到结算价的____%以上时，由建设单位向鉴定人追讨相应的罚款，并且由财政部门登记入“黑名单”库。
十、有关事宜
（一）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的海珠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
（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
（三）双方的协商补充条款、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均具效力。
（四）本合同经甲乙双方鉴字盖章即时生效。
（五）本合同一式____份，甲方执____份，乙方执___份。
甲、乙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______________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____________为乙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负责本项目进行过程中的协调工作，以使本项目顺利进行。
十一、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本合同双方约定：___________后生效; __________ 后失效。




业主： 广州市海珠区河涌管理              鉴定单位：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地    址：                               地    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银行帐户： 

本合同于20    年   月 签订于广州市海珠区。




工程建设廉政协议书

为进一步落实海珠区住宅类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工程房屋安全鉴定服务项目中的廉政责任，保证双方工作人员遵纪守法，特签订工程建设廉政协议如下：
一、带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省、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二、对各自工作人员廉政工作负责，组织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做到遵纪守法。
三、发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及时向海珠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并积极配合调查，纠正违法，防止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四、如出现因行贿对方工程有关部门人员或弄虚作假等导致违法犯罪案件发生的，应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并赔偿由此给相关方带来的实际损失。
五、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主动接受项目预防小组人员在廉政方面的监督。
六、如果发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有索贿及为索贿故意刁难行为的，应如实向海珠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举报。
七、海珠区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投诉电话：84488801,84488803。

发包人名称：（盖章）　                     承包人名称：（盖章）

广州市海珠区河涌管理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日期：二○  年 月 日                      日期：二○  年 月 日


